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2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5月2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丰豪东路9号院11号楼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聂蓉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53人，代表股份

50,691,8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797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

股份50,316,8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333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4人，代表

股份375,0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4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7人，代表股份 3,607,19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68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3,
232,1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04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4人，代表股份

375,0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46％。（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包含通讯形式），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

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656,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2％；反对 2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6％；弃权1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下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72,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25％；反对

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2％；弃权11,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3％。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656,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2％；反对 2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6％；弃权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72,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25％；反对

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2％；弃权11,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3％。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656,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2％；反对 2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6％；弃权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72,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25％；反对

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2％；弃权11,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3％。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656,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2％；反对 32,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1％；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72,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25％；反对

3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10％；弃权2,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5％。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648,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4％；反对 40,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9％；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64,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107％；反对

4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28％；弃权2,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5％。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股东广西天福投资有限公司、谭政、聂蓉、谭天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01,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894％；反对42,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06％；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64,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107％；反对

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93％；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股东贾丽妍女士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619,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3％；反对 4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64,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107％；反对

4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93％；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665,8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7％；反对 2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6％；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81,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792％；反对

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2％；弃权2,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5％。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656,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2％；反对 3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1％；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71,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86％；反对

3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48％；弃权2,4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5％。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656,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2％；反对 2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5％；弃权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71,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86％；反对

2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81％；弃权11,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3％。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656,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12％；反对 2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6％；弃权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72,2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325％；反对

2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42％；弃权11,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3％。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取消公司监事会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656,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2％；反对 2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5％；弃权1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71,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86％；反对

2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81％；弃权11,3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3％。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0,656,4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02％；反对 3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8％；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71,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86％；反对

35,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14％；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上述议案中第8、10、11、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

东授权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过半数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张伟丽律师、尤松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声迅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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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21号公司1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6

579,132,206

29.746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连鹏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范可奕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3,097,798

比例（%）

98.9580

反对

票数

5,506,201

比例（%）

0.9507

弃权

票数

528,207

比例（%）

0.0913

2. 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3,222,398

比例（%）

98.9795

反对

票数

5,366,801

比例（%）

0.9266

弃权

票数

543,007

比例（%）

0.0939

3. 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3,072,698

比例（%）

98.9536

反对

票数

5,506,201

比例（%）

0.9507

弃权

票数

553,307

比例（%）

0.0957

4. 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2,920,797

比例（%）

98.9274

反对

票数

5,668,002

比例（%）

0.9787

弃权

票数

543,407

比例（%）

0.0939

5. 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3,073,698

比例（%）

98.9538

反对

票数

5,472,301

比例（%）

0.9449

弃权

票数

586,207

比例（%）

0.1013

6. 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3,034,598

比例（%）

98.9471

反对

票数

5,472,301

比例（%）

0.9449

弃权

票数

625,307

比例（%）

0.1080

7. 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9,353,298

比例（%）

98.3114

反对

票数

9,162,601

比例（%）

1.5821

弃权

票数

616,307

比例（%）

0.1065

8. 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384,725

比例（%）

81.5102

反对

票数

5,398,301

比例（%）

16.6769

弃权

票数

586,807

比例（%）

1.8129

9.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73,006,998

比例（%）

98.9423

反对

票数

5,510,801

比例（%）

0.9515

弃权

票数

614,407

比例（%）

0.1062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63,780,998

比例（%）

97.3492

反对

票数

14,737,501

比例（%）

2.5447

弃权

票数

613,707

比例（%）

0.106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546,762,373

0

22,590,925

12,838,125

9,752,800

比例（%）

100.00

0

69.7900

87.1963

55.2673

反对

票数

0

0

9,162,601

1,468,801

7,693,800

比例（%）

0

0

28.3059

9.9760

43.5993

弃权

票数

0

0

616,307

416,307

200,000

比例（%）

0

0

1.9041

2.8277

1.1334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7

9

10

议案名称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
规则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2,590,925

26,244,625

17,018,625

比例（%）

69.7900

81.0774

52.5755

反对

票数

9,162,601

5,510,801

14,737,501

比例（%）

28.3059

17.0244

45.5285

弃权

票数

616,307

614,407

613,707

比例（%）

1.9041

1.8982

1.896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第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本项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 第7、9项议案为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议案，中小投资者统计已剔除董监高。

3. 第8项议案《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甘肃省农垦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甘肃省农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均回避表决。本项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非关联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兰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爱民 陈富云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2.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0108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5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5
年5月22日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兴路21号公司14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连鹏先

生主持。本次会议通知已按规定提交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应参加董事9人，实参加董事9人。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回避、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

马卫东先生、王天雄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0108 证券简称：亚盛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6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召

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同意聘任马卫东先生、

王天雄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截止本公告日，马卫东先生、王天雄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

罚和惩戒，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马卫东先生、王天雄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1. 马卫东，男，汉族，1971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曾任甘肃省农垦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项目管理处主任科员，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发展规划部部长、副总经理、董事，本公司

张掖分公司党委书记、经理。

2. 王天雄，男，汉族，1974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工程师。曾任甘肃农垦西部

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董事，甘肃农垦药物碱厂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甘肃省农垦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社会责任部（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信访工作部）部长（主任）。

证券代码：003010 证券简称：若羽臣 公告编号：2025-046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5月22日（周四）14:30
（2）网络投票：2025年5月2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鼎新路8号欢聚大厦39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玉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本次会议现场和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21人，代表股份数为 74,358,
6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8715％。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人，代表股份数为70,931,
6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711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13 人，代表股份 3,427,00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0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116人，代表股份数为 3,445,
8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代表股份18,8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3人，代表股份 3,427,0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602％。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64,030,506股，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5,386,900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

一回购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因

此，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58,643,606股。

（三）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

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344,9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5%；反对11,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弃权2,02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32,0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18％；反对

1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5％；弃权2,0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344,9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5%；反对11,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弃权2,02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32,0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18％；反对

1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5％；弃权2,0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344,9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5%；反对11,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弃权2,02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32,0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18％；反对

1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5％；弃权2,0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344,9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5%；反对11,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弃权2,02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32,0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18％；反对

1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5％；弃权2,0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344,9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5%；反对11,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弃权2,02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32,0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18％；反对

1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5％；弃权2,0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6％。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344,9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5%；反对11,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弃权2,02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32,0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18％；反对

1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5％；弃权2,0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344,2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6%；反对11,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弃权2,72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31,3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15％；反对

1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5％；弃权2,7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逐项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8.01《关于2025年度王玉先生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08,0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01％；反对 12,
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7％；弃权4,62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2％。

其中关联股东王玉（持有表决权股份 47,889,867股）、王文慧（持有表决权股份 6,804,000
股）和天津雅艺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表决权股份13,440,000股）回避表决。王

玉、王文慧为公司董事，系夫妻关系；天津雅艺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由王玉、王文

慧合计持股100%的有限合伙企业。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29,0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25％；反对

12,1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5％；弃权4,6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02《关于2025年度王文慧女士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6,208,00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01％；反对 12,
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7％；弃权4,62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2％。

其中关联股东王玉（持有表决权股份 47,889,867股）、王文慧（持有表决权股份 6,804,000
股）和天津雅艺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表决权股份13,440,000股）回避表决。王

玉、王文慧为公司董事，系夫妻关系；天津雅艺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由王玉、王文

慧合计持股100%的有限合伙企业。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29,0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25％；反对

12,1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5％；弃权4,6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03《关于2025年度徐晴女士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1,646,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6％；反对12,
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弃权4,62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其中关联股东徐晴（持有表决权股份2,695,000股）回避表决。徐晴为公司董事。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29,0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25％；反对

12,1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5％；弃权4,6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04《关于2025年度罗志青女士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257,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4％；反对12,
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弃权4,62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其中关联股东罗志青（持有表决权股份84,000股）回避表决。罗志青为公司董事。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29,0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25％；反对

12,1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5％；弃权4,6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05《关于2025年度朱为缮先生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341,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4％；反对12,
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弃权4,62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29,0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25％；反对

12,1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5％；弃权4,6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06《关于2025年度黄添顺先生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341,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4％；反对12,
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弃权4,62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29,0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25％；反对

12,1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5％；弃权4,6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07《关于2025年度张春艳女士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341,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4％；反对12,
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弃权4,62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29,0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25％；反对

12,1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5％；弃权4,6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9、逐项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9.01《关于2025年度庞小龙先生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341,3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7％；反对12,
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弃权5,18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28,4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962％；反对

12,1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5％；弃权5,18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9.02《关于2025年度郭均芬女士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340,6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7％；反对12,
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弃权5,88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2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27,7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759％；反对

12,1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5％；弃权5,88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9.03《关于2025年度布雪婷女士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341,8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74％；反对12,
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弃权4,62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29,00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25％；反对

12,1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35％；弃权4,6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0.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343,0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0％；反对11,
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弃权3,92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30,1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67％；反对

11,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95％；弃权3,9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1.00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场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343,1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1％；反对11,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6％；弃权3,92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430,28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96％；反对

1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66％；弃权3,92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3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邵芳律师、刘杰律师

（三）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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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办公地址已

于近日由广州市黄埔区大沙地东319号607房自编A变更至新办公地址。

变更后的办公地址如下：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鼎新路8号欢聚大厦38楼

除上述办公地址变更外，公司注册地址、联系地址、联系电话和电子信箱等其他联系方式

均保持不变。上述办公地址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正式启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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